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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农村环境整治暨生态文           2011年4月12日
明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邓向阳书记、张光峰市长

分别就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

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作出重要批示
4月11日，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向阳同志在《关于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实施意见（讨论稿）》上作出重要批示：“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，是历史的必然，是转方式调结构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，势在必行。应作为市委、市政府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，抓出成效。要订好规划，树立典型，由点到面、由易到难、逐步展开，从实际出发，不搞形式，不走过场。要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增加投入。部门都要有任务、有压力、有目标，坚决打好这一仗。”

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张光峰同志也作出重要批示：“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，不仅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、改善农村环境面貌、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迫切需要，更是一个地方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。因此，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抢抓当前大好机遇，科学规划，周密组织，明确责任，强力推进，真正让农民群众有效益、得实惠。”

邓书记、张市长的批示，高屋建瓴，寓意深刻，不但强调了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也指明了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办法和措施，并且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，深刻领会指示精神，正确分析当前我市农村的发展形势，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，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，作为推进“两区”开发建设的重要抓手，作为执政为民、取信于民的德政工程，进一步明确方向，强化措施，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。
报：市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委、副市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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